
·法理中国研究·

　 ∗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海南省优秀人才团队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创新团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及法治保障研究” (18ZDA156) 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建华: 《大学的常识、 传统与想象》,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年第 5 期, 第 8 页。
②　 参见本刊编辑部: 《常识的力量》, 《经济管理》 1998 年第 9 期, 第 1 页。

法律常识的概念分析

姚建宗∗

　 　 摘　 要: 法律常识是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

知识、 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 自明性、 普遍性、 稳定性、 公理性、
变动性是法律常识的内在属性, 同时, 法律常识具有明显的实践品性。

 

“规范” 和 “命题” 是法律

常识通常的外在表现形式。
关键词: 常识; 法律常识; 内在属性; 实践品性

前　 言

在人类历史的任何社会中, 常识都始终是人们日常行为的基本遵循, 始终是人们社会交

往中相对可靠的预判依据, 因此常识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人们真实生活的知识与规范基

础, 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莫不如此。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无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
 

甚至是未来,
 

人类生活以及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领域皆由常识主导,
 

因为相比于科学、
宗教或意识形态,

 

经由社会生活经验沉淀而来的常识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达成共识。 常识是

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一个社会也许可以没有科学,
 

没有宗教,
 

但是不能没有常识。 没

有常识的社会不可能存在。” ①所以, 美国实业家、 麦当劳公司创始人雷·克罗克特别认同常

识的作用, 认为尽管常识极其普通平常且往往属于 “老生常谈”, 其作为常人之识或者普通

平常的知识也非常简单, 因而往往很容易被人忽视, 但它确实非常有用, 很多常识实际上都

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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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历来就是各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和主题。 哲学、③ 心理学、④ 政治学、⑤ 经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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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⑥ 文 (化) 学、⑦ 美学、⑧ 史学、⑨ 社会学、 教育学、 甚至计算机科学都把 “常

识” 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主题。 当然, “常识” 也毫不例外地成为法学研究重要的对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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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如果说 “普通常识” 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秩序建立和维持的基础, 是人们生活的重要

依靠和保障, 那么,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那些建立或者准备建立以优良的法律秩序为核心的

社会秩序, 以创造人们期待和向往的理想生活境况的现代社会, “法律常识” 的意义和价值

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更是不能忽视的, 而我国法学界恰恰缺乏对 “法律常识” 的专门思考和

研究, 我们依然只满足于对 “法律常识” 能 “意会” 而难以 “言传” 的现状。 这种较为混

沌的状况理应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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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聚航: 《 “去熟悉化” 与 “去常识化” 之间: 刑法学知识转型的反思》, 《环球法律评论》 2014 年第 1 期,
第 104-117 页; 叶一舟: 《论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的衔接与转化》, 《政法论丛》 2014 年第 4 期, 第 66-72 页;
马荣春: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 常理、 常情化》, 《北方法学》 2014 年第 2 期, 第 80-89 页; 苗勇: 《生
活常识巧揭事实真相》, 《人民检察》 2015 年第 11 期, 第 57-58 页; 杨雨婷: 《引常识理性入司法之法———从
许霆案看法院如何处理难办案件》,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第 3-8 页; 焦海涛: 《经
济法责任制度再释: 一个常识主义立场》,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3 期, 第 45-58 页; 焦海涛: 《经
济法主体制度重构: 一个常识主义视角》, 《现代法学》 2016 年第 3 期, 第 71-82 页; 熊红文: 《刑法: 回归
常识之路》, 《人民检察》 2017 年第 11 期, 第 65-66 页; 高伟伟: 《法官、 常识与司法认知》, 《宁夏社会科
学》 2018 年第 2 期, 第 55-61 页; 李红海: 《认真对待事实与将常理引入司法———减少争议判决之司法技术
研究》, 《法商研究》 2018 年第 5 期, 第 117-127 页; 童之伟: 《宪法学研究须重温的常识和规范———从监察
体制改革中的一种提法说起》, 《法学评论》 2018 年第 2 期, 第 20-33 页; 张庆立: 《民间法融入刑法之障碍
破除与实现路径———揭开刑法中常情常理常识之面纱》,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1 期, 第
80-86 页; 刘之雄: 《违法性认识的刑法学理论异化与常识回归———基于解读犯罪故意实质内涵的分析》, 《法
商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第 89-101 页; 谢进杰、 邓慧筠: 《刑事裁判说理中的 “常理” 》,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3 期, 第 146-162 页; 刘作翔: 《回归常识: 对法理学若干重要概念和命题的反
思》, 《比较法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第 108-119 页; 谢晖: 《民间法作为法理学的一种常识》, 《原生态民族
文化学刊》 2020 年第 6 期, 第 82 页。



一、 “常识” 的一般含义

什么是 “常识”? 《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说: “常” 即 “一般” “普通” “平常”, “不变

的” “固定的”, “时常” “常常”。 “常理” 是指 “普通的道理”, “常情” 是指 “通常的心

情或情理”, “常识” 是指 “普通知识”。 一个多世纪前的 1910 年 2 月, 梁启超先生在其所

主持的 《国风报》 上发表 《说常识》 一文, 他说: “常识者, 译英语 Common
 

Sense 之义,
谓通常之智识也。 孔子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 庸即常也。 故常识宜称曰庸识, 或曰庸智。 但

以其义近奥, 故袭东人所译之名名之。” 他进一步阐释说: “孔子称庸德庸言, 而申之曰, 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 有余不敢尽。 庸与常之义, 具于是矣。 庸德云者, 非必具有齐圣之资绝特

之行也, 而伦常日用子臣弟友之职, 凡人道所必当由者, 不可缺焉。 常识云者, 非必其探赜

索隐炫博搜奇也, 而一身之则当世之务, 庶物之情荦荦大端, 为中人以上所能知者, 不可缺

焉。 常识者, 一方面对于无识而言之, 一方面对于专门学识而言之者也。” 周晓亮教授解

释说, “常识” 的英文 common
 

sense 来自于拉丁文 sensus
 

communis, 其中的 common 表达

“共同” 的意思, sense 则一方面指与人的肉体五官所产生的 “外部感觉” 不同的 “内在感

觉”, 即人所具有的整合对感觉对象的感觉以形成对其的整体意识的能力, 另一方面指人进

行具体行为所具有的理智能力。 因此, 他认为, 在哲学上, “常识” 指的是 “理智正常的人

通常所具有的、 可以用判断或命题来表示的知识或信念”。 黄小洲教授认为, 源自于拉丁

文 sensus
 

communis 的英文 common
 

sense 和德文 gemeinsinn 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译名,
不同学者分别将其译为 “常识” “共识” “共通感” “共同感” “健全理智” “普通知性” “良
知” 等等。 在 “常识” 的名义上, 其所指称的乃是 “人人皆知、 人人皆有的” 见识和能力,
“有常识” 表明人 “理智健全”。 他认为, “常识” 就是 “一种正常的普通人都容易掌握的平

常知识和基本道理, 它简单易懂, 直截了当, 不需繁琐推理考证, 毫无玄妙, 绝不高深莫

测”, 即 “一些人生在世的常识真理, 简单、 基础、 直截了当”。 俞吾金教授指出, 在黑格

尔看来, 常识就是 “普通的识见”, 是 “未经提炼的自然的、 初始的思维, 是直观、 表象、
想象、 本能、 经验、 欲望等等的混和物”, 即 “感觉与理智相混的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

代表人物之一的葛兰西用 “常识” 来指称 “那些现存社会所共有的、 一般人所持的一套并

非融贯一致的假设和信念”, 并将 “常识” 作为以 “零散的、 琐碎的意识形式” 体现出来的

“已有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 林作铨教授指出: “常识” 所指的是 “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的知识, 特别是指那些不言自明的众所周知的知识, 即所谓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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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第 6 版),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第 147、
148 页。
梁启超: 《说常识》, 载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全十二册) 》 (第三册),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2269-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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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洲: 《 “Sensus

 

Communis”: 伽达默尔对常识哲学的重塑》, 《学术月刊》 2017 年第 12 期, 第 71 页。
俞吾金: 《精神现象学: 哲学对常识的扬弃》,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2 年第 6 期, 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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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1 期, 第 33 页。



它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都在使用但又无须明显表达出来的客观媒介”。 吕元礼教授认

为, “常识” 就是 “平常普通的知识”。 任平教授认为: “所谓常识, 即日常意识, 是关于

人们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所获取的群体意识、 社会心理和公共经验的总称。” 陈嘉映教授

认为, “常识”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 “常识的一层意思是差不多人所共知的事实、
关于一些简单而基本的事实的知识 (general

 

knowledge) ”。 其次, “常识的又一层意思是这

些基本事实中包含的道理, 所谓常理。 接着这层意思,
 

常识又指自然而然的理解,
 

以及依于

这些理解而生的基本的判断力 (native
 

good
 

judgment) ”。 王庆卫教授认为, “常识” 就是

那些 “人们共同具有的、 无须推理和论证即可获得的知识, 也是人类知识最基本的信念和准

则”。 李醒民教授认为, “常识” 就是 “日常的见识或普通的见识, 它是日常生活 (日常

思维和日常行动)
 

赖以进行的知识源泉”。

常识来源于人们的生活经验, 属于 “经验知识”, 这是学者们的基本共识。 但 “常识” 既

不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 “共识”, 也不是人们在生活中对某种 (些) “认识” 的 “认同”, 而

是人们的生活经验累积、 沉淀而形成的 “传统”。 在内容上, 常识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 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 “常识” 作多样性的分类。 而就 “常识” 的 “栖身之所”
或者 “载体” 来看, “常识世界幅员广大, 几乎包括了所有人类共同的、 流行的或习惯的社

会心理和社会意识。 从公众文化心理、 生活习惯、 民风民俗、 生活经验等一直到科学、 艺术

和哲学常识, 乃至日常语言”。 因为常识所体现的是人们的生活所展现并依靠的那些普通

而平淡无奇的经验知识、 普通而共同的朴素情感和基本道理即 “常识、 常情、 常理” 的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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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作铨: 《常识问题———常识、 人工智能与数理逻辑》,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1997 年第 6 期, 第 401 页。
吕元礼: 《常识与共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政治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第
24 页。
任平: 《常识分析: 与后现代哲学对话》, 《天津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1 期, 第 11 页。
陈嘉映: 《常识与理论》,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2007 年第 5 期, 第 61 页。
王庆卫: 《理论的冗余与常识的剃刀: “强制阐释” 现象辨析》, 《南京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8 期, 第 122 页。
李醒民: 《知识、 常识和科学知识》, 《北方论丛》 2008 年第 1 期, 第 123 页。
参见任平: 《常识分析: 与后现代哲学对话》, 《天津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1 期, 第 11-17 页; 吴松: 《教育与常识》,
《思想战线》 2007 年第 1 期, 第 1-5 页; 陈嘉映: 《常识与理论》,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2007 年第 5 期, 第 61-68 页; 李醒民: 《知识、 常识和科学知识》, 《北方论丛》 2008 年第 1 期, 第 123-130 页。
关于 “共识” “认同”, 可参阅如下文献: 吴跃平: 《共识界域与科学方法论》,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9 年第
3 期, 第 77-82 页; 葛洪泽: 《论共识》, 《现代哲学》 2000 年第 2 期, 第 54-59 页; 郑维东、 邹育根: 《政治共识与
法治》,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年第 3 期, 第 131-133 页; 沈湘平: 《价值共识是否及如何可
能》, 《哲学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第 107-111 页; 张康之、 张乾友: 《论共同行动中的共识与默契》, 《天津社会科
学》 2011 年第 5 期, 第 58-67 页; 陈新汉: 《认同、 共识及其相互转化———关于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的哲学思
考》, 《江西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7 期, 第 38-46 页; 潘于旭: 《认同、 共识及其价值论建构的意义》, 《江苏社会科
学》 2014 年第 1 期, 第 49-57 页; 杨国荣: 《论伦理共识》, 《探索与争鸣》 2019 年第 2 期, 第 30-35 页; 赵冰: 《阐
释　 共识　 差异———关于阐释公度性的注脚》,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6 期, 第 137-147 页; 高楠: 《阐释
的被规定性与共识性》, 《社会科学战线》 2019 年第 1 期, 第 197-207 页; 王泽应: 《关于道德共识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6 期, 第 24-33 页。
任平: 《常识分析: 与后现代哲学对话》, 《天津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1 期, 第 11 页。



一体, 所以在任何社会, 常识的客观存在都是确定无疑的, 它既存在于具体的时空领域中

的人们的精神和意识之中, 又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定势之中。 一般来说,
常识具有 “普遍性、 直接性、 自明性” 的特点, 因而无须 “推理” 获得也无须 “论证” 确

定, 同样也不需要 “解释”。 乔治·爱德华·摩尔在 《捍卫常识》 一文中将 “常识” 的

特点概括出了六个方面, 即常识是 “大多数人知道并信以为真” 的, 常识用日常语言来表

达, 哲学理论与常识相冲突必将导致自身内部矛盾, 常识建立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基础之上,
常识随着人们的生活而发展变化, 常识信念蕴含着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总之, 常识所指的就是人们所具有而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普遍加以运用的那些普通而

自明的经验知识、 朴素的共同情感和一般的基本道理。 常识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依据和

较为可靠的行为判准与尺度, 同时还是社会得以团结而成型、 社会制度得以型构并发挥作

用、 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和有效维系的重要支撑因素。

二、 法律常识的基本内涵

从人们的一般认识或者说从人们的日常认知逻辑来看, “法律常识” 也就是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的一般 “生活常识” 和 “社会常识” 中与 “法律” 有关的那些部分, 亦即因为与

“法律” “沾上了边” 而被打上了 “法律” 的 “标签” 或者 “符号” 的一般 “生活常识” 与

“社会常识”。 据此, 我们大体上可以对 “法律常识” 概念作如下简单而概括性的界定: 法

律常识是社会中普通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

(significance) 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 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

道理。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认识和理解 “法律常识”, 我们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进一步解析

如下:
第一, 法律常识在本质上属于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传统。 这里的 “法律意

义” 既包括法律的知识性 “意思 ( meanings) ”, 又包括法律的价值与作用层面的 “意义

(亦即重要性) ”。 而这个 “传统” 既包括久远的历史积淀、 传承下来的 “老传统”, 又包括

并不太远的过去新近形成的 “新传统”。 这个 “传统” 在内容上包括了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

有法律意义的那些普通知识、 朴素情感和基本道理, 因此有学者甚至直接断言 “传统是常识

中的精华”。

第二, 法律常识是具体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所具有的, 因为一般说来, 在现代社会, 没有

任何法律常识的人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 即尚未进入 “懂事” 阶段的未成年人 (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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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 父母也会从小就告诉孩子 “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等基本常识) 以及丧失基本的辨

识和判断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智力障碍者。 人们获得法律常识的基本方式包括代际传承的言

传身教、 自身的生活与社会经历、 通过学校教育学习等。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常识的运

用通常不需要经过 “专门的思考” 而是出于自然而然的本能和惯性。
第三, 法律常识中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 当然也包

括了一些法律知识, 但其所表达的意思是, 这些法律知识不是 “法律” 或者 “法学” 这种

“学科专业” 意义上的法律知识, 也不是 “职业领域” 意义上的法律知识, 而是那些 “普

通” 且 “浅显” 的法律知识———这些法律知识很大程度上确实体现了 “法律” 的 “真相”
和 “法律” 的 “真知 (理) ”, 但从法律的 “专业” 和 “职业” 视角来看, 却有很大的局

限性或者说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比如作为 “法律常识” 的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就是这

样, 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 “杀人” 确实需要 “偿命”, “欠债” 也确实应该 “还钱”, 这反

映的正是人类的自然正义及其情感, 似乎理当如此, 但现代社会中法律确实也明确规定了在

某些 “法定” 的 “条件” 下, “杀人” 不一定就要 “偿命”, “欠债” 也不一定就要 “还

钱”。 所以, 法律常识中的 “普通” 而 “浅显” 的法律知识, 其所指的就是那些在一般的普

通情况下即在大多数情况下 “相对正确” 的法律知识, 而不是 “法律专业” 与 “法律职业”
意义上那些 “准确” 或者 “精确” 的法律知识。

第四, 法律常识中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 其所表达的意思是, 这些法律情感是普普通

通的一般社会成员从外部 (社会与家庭) 接受的, 或者基于自身实际的相关生活经历而产

生的, 或者耳闻目睹其他人的实际经历而生发的, 与法律相关或者有法律意义的那些情感和

态度。 这些情感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直觉性的或者感性的因而是 “朴素” 的, 而且社会

中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以类似或者同样的方式获得或者生发出了这些类似或者同样的情感

和态度因而是 “共同” 的。 当然, 按照具体社会的主流 (也是综合性的) 价值观来衡量,
这些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情感和态度既有积极、 正面的又有消极、 负面的, 但法

律常识所指称的基本上都是具有积极、 正面意义的这些情感和态度, 而诸如 “各人自扫门前

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之类消极、 负面的情感和态度就不会被认为是

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常识。
第五, 法律常识中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 其所表达的意思是, 这些与法律相关的

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基本道理, 并不是什么高深难懂的道理, 而是人们在长期的真实的现实

生活中根据各自的经验和教训而不断自我总结、 传承、 交互反应所积累、 沉淀下来的, 这些

道理融合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和教训, 也就是说, “常识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体验、 经

验, 是可以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原则、 规则、 规范, 是可传达的体验, 是可交流的经验, 是生

活状况上的共通感”。 因此法律常识是 “大众化” 的。 同时, 由于这些道理本身就出自人

们各自真实的生活经验, 是人们各自直觉到的或者感悟到的, 它们本身就是浅显而明白的,
人们各自对这些道理的认识和理解基本上都相同或者相似而不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 因此法

律常识是 “自明” 的。
第六, 法律常识是从具体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绝大多数智力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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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教训中初步提炼、 浓缩而得到的精华, 是由历史和现实共同塑造的具体社会中普通的

人们的实践智慧, 因此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厚重感并始终处于延续之中, 也具有现实的

实践针对性并向人们生活的未来敞开着思想发展和实践进步的足够空间。
由上也可以看出, 法律常识在内涵上包括了社会中的人们即那些普通人或者说平常人所

具有和懂得的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经验知识、 情感、 态度与生活的基本道理。 用

学术界通用的说法来表达的话就是, 法律常识就是具体社会中那些普通人或者说平常人所具

有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 “常识” “常情” “常理”。 陈忠林教授认为: “所谓

的 ‘常识、 常理、 常情’, 是指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民众长期认同, 并且至今没有被证明是错

误的基本的经验、 基本的道理以及为该社会民众普遍认同与遵守的是非标准、 行为准则”。
而且, “ ‘常识、 常理、 常情’ 是现代法治的灵魂”。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 ‘常识’ 是处理

人与人相处、 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经验, ‘常理’ 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常

情’ 是指一个社会所普遍坚持的基本感情。” 杨建军教授认为: “常识、 常理与法律密切相

关, 因为法律通常是依据常理对常事作出的一般规定。”

由于法律常识涉及到人们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各个领域, 比如政治、 经济、 社

会、 文化、 宗教、 民族等等, 所以法律常识实际上就是人们真实生活中的生活常识与社会常

识, 即与法律相关或者说具有法律意义的那一部分特殊的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 以及一些比

较浅显而直白的属于 “法律专业” 或者 “法律职业” 意义上的 “法律” 常识。 而且, 随着

社会与法律的发展, 一些本来属于 “法律专业” 与 “法律职业” 意义上的 “法律知识” “法

律情感与态度” 和 “基本的法律道理” 将会逐渐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经验知识的一部分, 比如 “许多本属于专业性的司法知识,
 

随着社会的转型,
 

并

且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
 

逐渐溶化,
 

也慢慢地为社会大众所掌握了,
 

成为社会大众所共

享的生活常识了”。 当然, 从总体上来看, 法律常识的实际边界或者说法律常识概念的外

延, 实际上就是由 “法律” 来划定的, 更准确地说是由 “法律” 的 “意义” 来确定的, 换

句话说, 法律常识与生活常识、 社会常识的分界就在 “法律” 及其 “意义” 这一道 “墙”。
同时, 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的是, 法律常识在内涵上包括具体社会中普通人们所拥有并

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 “经验知识”、 共

同而朴素的 “情感态度” 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 “基本道理” 这三个组成 “部分”, 这 “并不

是” 说我们依据其 “内涵” 而对 “法律常识” 进行三种类型的 “划分” ——— “经验知识”
型 “法律常识”、 “情感态度” 型 “法律常识” 和 “基本道理” 型 “法律常识”! 我们所表

达的是, “任何一个” 法律常识都 “同时” 包含着 “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 和 “基本道

理” 三种成分, 只不过某些法律常识中 “经验知识” 的成分多一些, “情感态度” 和 “基本

道理” 的成分少一些; 某些法律常识中 “情感态度” 的成分多一些, “经验知识” 和 “基本

道理” 的成分少一些; 某些法律常识中 “基本道理” 的成分多一些, 而 “经验知识”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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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态度” 的成分少一些。 换句说法就是, “任何一个” 法律常识都包含着 “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 和 “基本道理” 这种 “三位一体” 的内涵要素成分, “任何一个” 法律常识可

能都是以 “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 和 “基本道理” 这 “三者中之一” 为基础与核心成分,
而以 “另外两种要素成分” 为支撑来构成的。

三、 法律常识的实践品性

法律常识是人们在与法律相关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法律生活中所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的经验

与教训的基础上累积、 沉淀而成的经验知识, 以及在这样的经验知识基础上产生的具有法律

意义的情感和态度, 以及体悟、 领会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各种浅显的基本道理。 因此, 尽管

法律常识的基础主要还是依靠人们的直觉、 本能与感性认识, 但奠基于直觉、 本能与感性认

识之上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经验和教训进行提炼、 加工而形成常识的过程都是离不开理性

的, 法律常识也就程度不一地既是人们的实践理性的体现和定型, 又是人们各自对其个体实

践理性的实践运用的结果, 因为 “从交往实践观看来, 常识是交往共同体的共识精神, 支撑

共同体日常生活的主导价值观念、 意义体系和规范标准, 是大众借以相互规约和评判交往行

为的尺度。” 由于法律常识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实践理性本身又是人们运用自身实践理性的

结果, 因此, 法律常识必然具有明显的实践品性。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法律常识包含着一套朴素而相对确定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知识体

系。 这套知识体系主要来自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与教训。 对人们来说, 这套知识在内容上是

明晰、 清楚、 确定因而稳定的, 人们自然而然地相信这套知识是正确的, 人们对其主要含义

与意义是既可以意会也可以言传的, 人们据此也才有相互沟通和交流, 也才能对彼此行为的

意义作出预期, 对各自的未来生活作出相对恰当的规划。 如果我们把法律常识的这套朴素而

相对确定的知识体系看做一些简单的命题、 判断, 那么它们就是 “自然的作品, 是我们的原

始能力的结果”, 它们 “自身就蕴涵真理” 因此 “用不着寻找证据, 也不用论证”, 它们

“一旦被理解, 就会被相信”, 所以它们是朴素的知识体系。
第二, 法律常识包含着一套朴素而具有相对正当性的价值体系。 法律常识中那些与法律

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经验知识、 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情感与态度、 与法律相

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基本道理, 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总结” 且

加以 “选择” 从而不断沉淀和积累的结果。 人们 “总结” 其生活中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相对

而言可能具有更多的 “客观性”, 但 “选择” 一定是 “主观性” 的, 也就是说, 法律常识一

定是人们在自身的 “好” “恶” 或者 “善” “恶” 意识自觉不自觉地主观干预下, 也一定程

度上参考或者对照了道德、 社会、 法律对人们生活中得到的这些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 基本

道理的大致态度和立场, 对其进行 “选择” 并确定下来的。 所以, 法律常识实质上也负载或

者展现了人们生活中个人之间、 个人与群体之间的, 以及人们生活中的道德、 社会、 法律各

自与彼此之间的, 多多少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性的因而也就具有基本的正当性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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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恰如陈亚军教授所说, 常识也表征着人们 “生活中的共同价值”。 法律常识所负载

或展现的这套价值体系大体上也反映了具体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比较稳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第三, 法律常识包含着一套朴素而相对确定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规

范体系。 法律常识作为朴素而相对正确的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和基本道理, 其基本功能就是

为人们从事具体行为并对他人行为进行预期提供相对比较准确可靠的判断标准和依据, 从而

不仅提高自身行为的效率, 而且也为自身行为带来积极正面的社会效应和法律效果, 同时尽

可能避免消极负面的社会效应和法律效果, 以确保自身行为在社会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正

当性。 因此,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基本判断标准和依据的法律常识事实上也就表现为

一套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规范体系。 晏辉教授就曾认为, “常识是与日常生

活有关的体验、 经验, 是可以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原则、 规则、 规范”。 “在外在形态上, 常识

表现为被共同认可为并践行的原则、 规范、 惯例、 习惯、 禁忌, 等等”, 而且它 “不但在空

间上对所有的人而且在时间上对同一个人有效”。

第四, 法律常识包含着一套朴素而相对稳定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思维方

式。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法律常识大体上是靠人们的直觉或者本能的运用来发挥作用, 但

对于具体个人而言这个过程却是经过了意识和思维的运演, 体现为人们的或感性或理性或感

性理性兼具的思维方式的展开过程, 而且法律常识本身及其形成过程在实质上也或多或少体

现并凝聚着人们的实践理性, 因此, 法律常识在实践上直接地就体现为人们朴素而相对稳定

的一种思维方式。 陈亚军教授指出, 常识的内涵之一就是人们的 “思维框架”。 晏辉教授

也认为, “在观念上, 常识表现为习惯性思维, 在行为上表现为前后一致的模式, 即习

惯”。

第五, 法律常识内涵着某种意识形态且自身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主要由人们的日

常生活 (特别是因为法律的参与而成为法律生活) 的经验知识形成的法律常识, 必然直接

或者间接地体现着法律所代表着的具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 社会意识和基本精神, 因为法

律背后即本质上的支配性力量对人们的思想、 意识、 观念和行为具有或有形或无形的精神与

物质方面的强制或者支配作用, 而任何个体的人对此一般并无自觉意识因而只能本能或者自

然而然地将其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进行各种行为的客观事实与既定前提自动接受下来。 如果

在并不十分严格和特别准确的意义上, 我们将法律所反映和代表的具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念、 社会意识和基本精神等要素的集合称为 “法律意识形态”, 那么显然, 作为主要由人

们日常生活特别是法律生活中的经验知识所形成的法律常识, 实质上是内涵着某种法律意识

形态的。 而就法律常识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表面上呈现出来的 “不自觉” 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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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自然” 的实际影响, 而在法律常识的深层恰恰是对人们的思想、 观念、 意识和精神的

以 “公共权力 (暴力) ” 为后盾的 “强制性” 支配来看, 它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类似

葛兰西所说的 “文化霸权” (cultural
 

hegemony) 的作用, 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在实践

层面上, 常识还是一种 ‘社群感’ (community
 

sense) ———它从心理和感情层面集中反映了

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和世界观, 并使之表现出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在这种意义上, 常识成

为在被统治阶级中传播最为广泛的意识形态。” 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 将法律常识视为一

种法律意识形态是有根据的。
这五个方面分别体现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普通人们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所蕴含的

实践理性, 它们 “共同” 构成法律常识的实践品性, 绝非这每一个方面 “各自” 对应于某

“一个” 或者某 “一类” 的法律常识。 换句话说就是, 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常识, 都 “同

时” 或多或少程度不一地蕴含或者体现着这五个方面的内容, 并因此才能对普通人们的日常

生活提供比较可靠的知识基础与具体行为的范导、 规制与指引。

四、 法律常识的内在属性

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 认知兴趣、 研究目的等出发, 对 “常识” 的 “特

性” 或者 “属性” 都进行过相应的分析说明, 尽管学者们的见解确实并不完全一致但至少

也大同小异。 比如周晓亮教授认为, 常识具有 “普遍性” “直接性” “明晰性” 特征, 而在

其中, “普遍性是最主要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常识的直接性和明晰性的根据”。 俞吾金

教授在解读黑格尔的思想时提出常识具有 “表象性、 情感性和坚执性” 三个主要特征。 李

醒民教授从常识与科学知识的比较中提出常识 (知识) 具有的特性包括: “常识往往是不可

言传的, 至少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不可言传的”, “常识是非批判的和非反思的”, “常识” 也

“是自然性的”, “常识仅仅着眼于实际的使用” (而不注重 “抽象的理解” ), “常识” 是

“非理论的知识”。 陈亚军教授认为常识具有 “稳定性” 的特征。

在学者们对 “常识” 的特性 (特征) 的大体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 结合 “法律常

识” 本身的特殊情况, 我们似乎可以将其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内在属性 (或者特性) 归纳概

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律常识具有直接连带的自明性。 法律常识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知

识为核心和基础, 其内涵与意义也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反复检验与验证

的, 因而具有相对的正确性和确定性。 也就是说, 法律常识内涵与意义的正确性和确定性是

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耳闻目见甚至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对他们而言, 这些经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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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就是直接性的, 不需要通过专门的 “推理” 和论证, 人们的经验和教训就直接证明了其真

实性和有效性。 按照周晓亮教授的说法, “常识不需要推理或证明”, 它就是 “ ‘直接’ 被知

道的”。 也正是因为 “常识的这种 ‘直接性’, 它有时被看作是 ‘直觉的’ 或 ‘本能的’ ”,
因此 “常识必定是清楚明白的,

 

没有任何疑义和含糊,
 

否则它就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而普遍地

接受”。 换句话说,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法律常识的内涵和意义就是直接而自明的、 清

晰的, 人们各自和彼此对其既可以 “意会” 也可以 “言传”, 而法律常识的这种直接性、 确

定性、 自明性和正确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确确实实是有经验性的事实根据的,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逻辑根据的。
第二, 法律常识具有以地域划界的普遍性。 普遍性所指称的是, 法律常识是绝大多数人

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那些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经验与教训中的 “共同性认

识”。 这个 “共同性认识” 表达的是绝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经历 “基本上” “大体上” 认为

具有 “相同” 或者 “相似” 的 “认识” 与 “见解”, 也就是绝大多数人认为 “差不多就是

如此”, 因此这个 “普遍性” 是一个相对、 比较或者说具有程度差异的 “非绝对一致”。 同

时, 法律常识的 “普遍性” 所表达的是 “绝大多数人” 的 “共识”, 不是所有人的 “共

识”, 即其所表达的只是现实生活中 “一切理智正常的人” 都具有的共识。 法律常识的

“普遍性” 并不是抽象意义的 “普遍性”, 而是具体的、 真实的社会中的理智正常的绝大多

数人的共识, 也即主要是一定的具体的 “地域空间” 范围之内的社会及其群体之中理智正

常的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超出了这个 “地域空间” 的范围, 法律常识的 “普遍性” 或者

“共识” 可能就具有很大的差异 (尽管其中肯定具有某些一致性的共同内容), 因为常识

“主要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常识”。 因

此, 法律常识的普遍性是以地域划界的普遍性。
第三, 法律常识具有以文化为基的稳定性。 法律常识是具体社会 (地域空间) 之内智力

正常的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沉淀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那些经验知

识、 情感态度与基本道理。 显然, 法律常识决不是建基于抽象的人而是建基于具体的真实的

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上的, 所以, 具体的法律常识所反映和表达的一定是具体社会中的那些智

力正常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所触发的各种真切的认知、 感受、 体验、 领悟和理解。 这也

就预示着而且历史和现实的客观事实也确实印证着, 不同的社会 (地域空间) 的法律常识

确实存在着差异和不同。 这种差异和不同无疑源于不同社会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提供的由

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 “生活环境” 的差异和不同, 不同的生活环境影响甚至决

定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所需所求所思所想, 因此法律常识必然具有文化属性。 有学者认

为, 作为源于民间的 “约定俗成” 的基本 “共识” 的常识 ( common
 

sense) 就是 “一种文

化体系”。 同样有学者指出: “不同于直觉, 常识已经构成了一定区域的地方化知识和文化

共识, 因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理解和共同的经验。” 也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文化属性,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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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法律常识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法律常识的稳定性与普遍性、 自明性紧密相连。
第四, 法律常识具有最低限度的公理性。 一般说来, 在现代社会, 不论人们各自的自然

情况如何相异, 也不论人们的实际生活环境如何不同, 人们都各自具有对 “美好生活” 的构

想、 期待和向往———尽管在 “何为美好生活” 以及 “如何过上美好生活” 的问题上绝对地

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意见和看法。 这毫无疑义地表明, 作为物种意义上的 “同类” 的人们, 其

对 “生活” 以及与 “生活” 直接、 间接相关的各种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感悟和领会,
还多多少少、 程度不一地具有一些 “共同性成分”, 此乃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的逻辑使

然。 法律常识既是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经验与教训中逐渐获得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

有法律意义的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和基本道理, 尽管其具有地域性与文化性, 它们还是多多

少少具有一些超越地域性和文化性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就是法律常识所具有的最低限度的公

理, 其存在的根基在于 “人” 的 “同类” 性、 “人性” 的 “一致” 性和人的 “生活” 的

“相似性”。
第五, 法律常识具有缓慢渐进的变动性。 与一般的常识一样, 法律常识之所以成为法律

常识, 核心在于 “常”, 而在中文语境中 “常” 除了 “平常” “普通” “正常” “平淡无奇”
之外, “常识之常” 既 “含有本质之意” 又 “含有确定不变之意”。 但 “常识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或万能的, 它要随着具体情况和历史时代而变化”。 不过, “贯穿于这些变化之中似乎

存在某些普遍的前后联系, 某些跨越不同的时间、 地点和环境的独特的人类状况, 因而存在

某些普遍适用于一切前后联系的常识”。 因为既然常识是 “在历史中形成的”, 其 “稳定性

便是相对而言的”, 所以 “常识的改变便是不可避免的”。 常识的变动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

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 “科学” 领域的 “专业人士” 所具有的 “专业科学常识”, 逐渐成为

“日常生活” 领域 “普罗大众” 即智力正常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普通 “生活常识” 与 “社会

常识”。 法律常识也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具有变动性的并同样遵循着一般的普通常识

变动的同样逻辑, 其变动是比较缓慢而渐进的, 需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积累和沉淀这种变化

的内容。 而且一般而言, 法律常识中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情感和态度、 与法律

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经验知识 (包括 “法律专业” 与 “法律职业” 意义上的法律知识)
的变动速度相对比较快, 而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 “基本道理” 的变动速度则相

对较慢。 一般的普通常识和法律常识的变动, 实质上就是普通常识和法律常识的修正与更

新, 也就是普通常识和法律常识淘汰与摒弃不合时宜的旧常识、 引入与添加更为准确可靠的

新常识的自我扬弃的发展过程, 恰如任平教授所说: “常识变革与新因素的常识化其实是同

一过程。 旧常识的淡出与新的常识的入主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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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律常识的表现形式

法律常识是具体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到的经验教训中总结概括出来的与法律

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那些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与基本道理, 在内容上自然涉及到人们实

际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可能涉及个人层面的生活、 群体 (集体) 层面的生活、 国家层面的

生活等等, 而这些生活层面又可能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生态、 伦理道德、 宗教、
法律等等具体领域和具体方面。 因此, 尽管我们似乎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按照不同的标准

对法律常识进行相应的类型划分, 但确实并无实际意义, 比如晏辉教授说 “就常识的性质

和类型, 有生活常识和道德常识两种”, 可问题在于 “生活” 必定有 “道德” 的维度而

“道德” 也必定是 “生活” 的, 这么区分在逻辑上就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一定要对法律常识

作类型划分, 那么将其分为 “普通法律常识” 和 “专业法律常识” 可能相对比较妥当。 “普

通法律常识” 所指称的是具体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智力正常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

经历到的经验教训中所获得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和基本

道理, 而 “专业法律常识” 所指称的乃是从法律 (法学) 专业与法律职业领域的 “专门法

律知识、 法律情感态度和法律道理” 中, 逐渐获得社会中智力正常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认可

认同从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知识、 情感态度与基本道理的那部分内容。 相对于法律

常识的类型划分, 法律常识的外在表现形式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晏辉教授指出: “在观念上, 常识表现为习惯性思维, 在行为上表现为前后一致的模式,

即习惯。 在外在形态上, 常识表现为被共同认可为并践行的原则、 规范、 惯例、 习惯、 禁

忌, 等等;
 

在内部视域上, 表现为相似甚或相同的体验、 经验、 情感、 意志。” 这对我们认

知和理解法律常识的表现形式非常具有启发性。 法律常识的表现形式指的是法律常识的具体

内容以人们外在可见的何种方式或者形式来表达与表征, 即法律常识内容的物质载体与媒

介。 据此, 我将法律常识的表现形式区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 法律常识的 “规范” 表达形式。 这指的是以 “不成文” 的有关人们行为的 “规

范” 来表达、 体现法律常识的具体内容的形式。 这些 “不成文” 的 “规范” 包括 “惯例”
“习惯” “规矩” “禁忌” 等等。 这些 “惯例” “习惯” “禁忌” 是通过具体社会中的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 “具体行为 (包括思考、 判断、 行动等) ” 体现出来的, 通常情况下它们也

只是具体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般性的或者普通的不成文 “行为规范”。 由于具体社会中

的人们的 “具体行为” 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 这些不成文的 “行为规范” 就被认

知为 “法律常识”。
第二, 法律常识的 “命题” 表达形式。 这种 “命题” 通常以两种方式来呈现。 一是具

体社会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与智慧, 不仅通过文字得以 “记录”, 而

且逐渐得到高度概括和凝练而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的确定性 “命题”。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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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也被称为 “格言”。 按照霍存福教授的说法, 这些 “格言” 属于社会中的 “雅语”,
比如中国社会中的 “成语”。 二是具体社会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与智

慧中, 那些没有机会被文字 “记录” 而在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长河中只能通过 “口头传播”
得以流传延续, 且同样逐渐得到高度概括和凝练而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的确

定性 “命题”。 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 “命题” 也逐渐失去了其具体的主体归属并以

“谚语” 的方式得以较为精炼传神的表达, 它们往往更多地流传于因不识字而不会运用文字

“写作” 的民间普罗大众之中。 这些 “谚语” 属于具体社会中的 “俗语”, 中国社会中的

“惯用语” 和 “歇后语” 就属于 “谚语”。 我们把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 “格言”
称为 “法律格言” (legal

 

maxim), 把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 “谚语” 称为 “法律

谚语” (legal
 

proverb)。

必须明确的是, 根据我们对法律常识概念的内涵的阐释, 不仅那些 “与法律无关” 的或

者 “不具有法律意义” 的包括 “惯例” “习惯” “规矩” “禁忌” 等的 “不成文” 的 “规

范”, 以及那些 “与法律无关” 的或者 “不具有法律意义” 的 “格言” 和 “谚语” 不是法

律常识, 而且那些 “与法律相关” 的或者 “具有法律意义” 的包括 “惯例” “习惯” “规

矩” “禁忌” 等的 “不成文” 的 “规范”, 以及那些 “与法律相关” 的或者 “具有法律意

义” 的 “格言” 和 “谚语”, 如果其所表达的思想与实践内涵对于具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

言不具有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 而是具有消极意义和负面作用, 这些 “不成文” 的 “规范”
以及 “格言” 和 “谚语” 也就不被视为法律常识。

结　 语

美国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指出: “常识与我们不可分离, 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基

础, 我们的生活要依靠它, 但现在我们还可以证明它固有的合理性。” 科学哲学家瓦托夫

斯基认为: “常识” 作为 “一种文化的共同财产, 是有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的一般基本活动

方面应当懂得的事情的一套可靠的指望。 因此, 它在一般人类行动事务上能保证有可靠的预

见, 不致出乎预料而惊慌失措。 在使一般工作和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在划清行动上的随意性

和危险性的界限方面, 它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以生活经验和教训为基础渐进形成的关

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常识, 成为人们过正常而顺利的日常生活并预期和调整自己的未来

生活期待的比较稳定且相对可靠的基础和依据。 这种基础和依据既表现为人们的 “经验性”
的 “基础知识”, 又表现为人们的 “习惯性” 的 “基本规范”, 既表现为人们朴素的以自然

正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与精神信仰, 又表现为人们以直觉和情感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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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由此可见, 常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具体的时空领域的人们的朴素的社会观、 世

界观和人生观。
作为常识的一种特殊类型, 法律常识既具有一般的普通常识的普遍性与共同性, 又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与个别性。 因此, 从一般的普通常识入手来探究法律常识, 自然就是一个基本

的认知和阐释法律常识的常规性的思维路径。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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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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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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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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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egal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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